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实习管理办法（试行）

（2018 年 12 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规范本科学生管理，维护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和学生合法权益，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依据《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浙大发

本〔2018〕104 号）和《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

办法（试行）》（浙大发本〔2017〕61 号），结合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与

学生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实习，是指学生在学校外，以培养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等为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和社会生

产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在企业的生产实习，在科研院所和其他高校的

交流实习以及其他经学院批准的非在校学习。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三条 学生申请实习的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认真参与正常教学科研活动。

第四条 学生可申请离校实习阶段一般为每学年的寒暑假及学制

最后一年的秋冬学期；若有特殊情况需在其他时间段内离校实习，本



人需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由学院视具体情况决定。

第五条 学生在非假期时间段内申请离校实习的，应基本修习完

成培养计划内课程，达到学院规定的专业学位必修课和选修课学分要

求，具体由教学科老师负责审核。

第六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需按要求在每学期开学初进行注册，未

按要求注册的，学院有权取消其实习资格；如有特殊情况无法正常到

校注册的，需按《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办理。

第三章 申请-审核程序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学生需填写《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校外实习申请表》，并附上《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校外实习

安全承诺书》，向学院教学科提出申请。

第八条 学院教学科在收到申请 5 个工作日内，核查学生申请资

格与材料，如符合要求，则报送主管副院长审批存档并及时告知学生

本人；如不符合要求，则需告知学生本人，并退回申请表。

第四章 其他

第九条 实习结束后，学生应向学院提交实习总结。符合《浙江

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学院

将给予相应学分认定。

第十条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若违反教学科研规定，出现 3 次及

以上旷课或其他不良表现，学院将取消其实习资格，该段实习经历不



予认定，并严格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思政管理归口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的本科生。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数学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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